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青岛市黄岛区农业农村局（单位名称

）的青岛市黄岛区农业农村局2026年第三方检测机构开展农（畜）产品检测服务项目第

二包（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

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青岛市黄岛区农业农村局2026年第三方检测机构开展农（畜）产品检测服务项

目第二包（标的名称），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建

（承接）企业为青岛谱尼测试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290人，营业收入为10090

万元，资产总额为22578.5万元
1
，属于中型企业；

2./（标的名称），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建（承接）企业为/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人，营业收入为 / 万元，资产总额为 / 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

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青岛谱尼测试有限公司

日期：2026年3月4日

1 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
业可不填报。

2 .《中小企业声明函》由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出具。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

府采购活动或者合同分包的，声明函中需填写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或签订分包意向协议

的中小企业相关信息，供应商应当在声明函“项目名称”部分标明联合体中中小企业承

担的具体内容或者中小企业的具体分包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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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

我单位青岛谱尼测试有限公司（供应商名称）参与青岛市黄岛区农业农村局2026

年第三方检测机构开展农（畜）产品检测服务项目第二包（项目名称）（项目编号：S

DGP370211000202602000040）项目的政府采购活动， 自愿作出以下承诺：

1.我单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

例》及采购文件资格要求规定条件；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

4.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若我单位以上承诺不实， 自愿承担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法律责任。

承诺供应商（全称并加盖公章）：青岛谱尼测试有限公司

单位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期：2026年3月4日

说明：供应商可自行选择是否提供本承诺函，若不提供本承诺函，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采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及采购文件资格要求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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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诚信承诺书

青岛市黄岛区农业农村局（采购人名称）：

我公司青岛谱尼测试有限公司（供应商名称）已详细阅读了青岛市黄岛区农业农

村局2026年第三方检测机构开展农（畜）产品检测服务项目第二包（项目编号：SDGP3

70211000202602000040）的磋商文件，自愿参加本次投标，现就有关事项作出郑重承

诺如下：

一、诚信投标，材料真实。我公司保证所提供的全部材料、投标内容均真实、合法、

有效，保证不出借或者借用其他企业资质，不以他人名义投标，不弄虚作假；

二、我公司若认为采购过程和中标（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依法

按程序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不进行无记名的、恶意的投诉，不无理取闹，不扰乱交

易秩序；

三、遵纪守法，公平竞争。不与其他供应商相互串通、哄抬价格，不排挤其他供

应商，不损害采购人的合法权益；不向评审委员会、采购人提供利益以牟取中标（成

交）；若私下接触评审委员会成员的，同意取消当场次投标或中标（成交）资格；

四、若成交后，将按照规定及时与采购人签订政府采购合同，不与采购人订立有

悖于中标、成交的合同或协议；严格履行政府采购合同，不降低合同约定的产品质量

和服务，不擅自变更、中止、终止合同，或者拒绝履行合同义务。

若有违反以上承诺内容的行为，我公司自愿接受取消当场次中标资格、并记入信

用档案、没收投标保证金、暂停一定期限投标资格、媒体通报等处罚；给采购人造成

损失的，我公司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供应商：青岛谱尼测试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印章）

日期：2026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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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函

一、我方在参加青岛市黄岛区农业农村局2026年第三方检测机构开展农（畜）产

品检测服务项目第二包（项目名称）政府采购活动前3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

1.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重大违法记录指投标人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

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2.没有行贿犯罪记录（查询内容：①投标人青岛谱尼测试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

码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26752945882；②法定代表人 牛桂华 、身份证号码2

31022197808235122；③项目负责人赵煜坤、身份证号码370784198012112313）。

二、我方在参加本项目活动前一段时间内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

制度、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三、我方承诺在青岛市政府采购网上传提交的资格审查材料，均合法、真实、准确、

有效，无任何伪造、修改、虚假成分，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若以上声明不实，我方自愿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投 标 人 ：青岛谱尼测试有限公司

日 期： 2026 年 3 月 4 日

备注：采购文件未要求项目负责人的，项目负责人一栏可以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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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

青岛市黄岛区农业农村局（采购人名称）：

经研究，我方决定参加青岛市黄岛区农业农村局2026年第三方检测机构开展农（畜）

产品检测服务（项目名称）项目第二包（项目编号：SDGP370211000202602000040）的

采购活动并提交投标文件。为此，我方郑重声明以下诸点，并负法律责任：

我方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我方对前述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

应责任。

供应商：青岛谱尼测试有限公司（加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印章）

日 期：2026年03月0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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